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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統計編製方法說明  

 

一、編製之目的與基本原則： 

編製金融統計之目的，主要在觀察特定時點整個社會流通中的貨幣及信

用存量，以及使其發生變動之各種因素，以瞭解民間流動性之來源及其

消長。關於貨幣存量變動之分析方法，係利用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根

據複式簿記原理分別觀察使貨幣存量擴充或收縮之因素，特別重視金融

機構與其他經濟部門間之金融交易，因此各金融機構填送本處之各項資

料，均按部門劃分。  

二、部門劃分： 

現行金 融統計 參酌聯 合國「 國民會 計制度 」（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將金融機構交易對象，劃分為國外、政府、公營事業、民

營企業、個人（家庭）及國內金融機構等六個部門：  

(一)國外部門： 

本部門係由非居住民（non-resident）所構成，非居住民包括常住本國以

外地區或國家的個人（或家庭）、非營利團體、公民營企業（包括國際

證券業務分公司）、政府及金融機構（包括本國銀行之海外分支機構、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及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  

(二)政府部門： 

本部門係指中央政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及縣（市）以下自治

機構，以及其所屬非以營利為目的之附屬機構。  

(三)公營事業部門： 

本部門係指由政府機構控制或所有而經營金融業務以外經濟活動之事

業，其設置目的可能在營利或配合國家經建計畫，惟其中以具有獨占性

質或公用事業者居多。  

(四)民營企業部門： 

本部門係指由私人控制或所有而經營金融業務以外經濟活動之企業，此

類企業不拘其組織形態為公司、合夥與獨資，均以營利為目的。  

(五)個人（或家庭）及非營利團體部門： 

本部門係指凡以購買消費財或提供要素勞務為主之任何個人（或家

庭）、非以營利事業型態而從事農林漁牧業者，以及非以營利為目的而

從事社會福利及人民團體活動之行業。  

(六)國內金融機構部門： 

本部門係指依銀行法或其他有關法令組織登記、經營金融業務之機構。

現行金融統計以能否創造貨幣為準則，將全體金融機構劃分為全體貨幣

機構與信託投資公司及人壽保險公司，茲將其列示如下（各類金融機構

家數請參閱本月報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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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產物保險公司、票券金融公司及證券金融公司，雖亦經營金融業務，惟其所

提供之金融性負債與金融機構差異甚大，因此本處編製金融統計時，並未將其併

入國內金融機構部門內，而係將其視為民營企業部門處理，其資產負債統計表則

單獨列示，俾供參考。 

三、編製方法： 

金融統計之編製，係根據各金融機構填送之金融資料，由本處主辦統計人員先行

整理複審後，再行過錄彙總，編製各類金融機構資產負債統計表，構成金融統計

之主要報表，作為進一步分析貨幣總計數之依據。茲將各項彙總表之層次列示如下頁。 

四、重要資產、負債項目說明： 

編製上述各項統計表，主要係依據各金融機構填送本處之月計表及重要資產負債

月報彙編，茲就統計表中重要資產與負債項目之定義及涵蓋內容扼要予以說明。 

(一)資產項目： 

1.國外資產： 

係指金融機構對非居住民之債權，包括貨幣用黃金、庫存外幣、運送中外幣、存

放國外銀行同業、國外銀行同業透支、即期及遠期出口押匯、買入國外匯款、投

資外國有價證券、國外聯行往來借方餘額、對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國際證券業務

分公司及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債權與其他等。 

2.放款： 

指金融機構對政府部門及國內各公民營企業與個人（或家庭）等之授信，包括： 

(1)放款： 

凡為週轉或擴充資本支出的目的，憑其信用或提供擔保向金融機構借取之短、

中、長期款項；此外，信用卡循環信用餘額及中小企業銀行因承辦合會業務而承

做之貸放會金減儲存會金淨額亦屬之。 

(2)貼現： 

凡憑因交易而持有之未到期承兌匯票或本票貼息取現者。 

(3)透支： 

凡支票存款戶訂立契約，約定其帳戶餘額不足以支付其所簽發支票提示

付款之金額時，金融機構予以墊付之款項。  

全體金融機構 

全體

貨幣 

機構 

中央銀行 

其他貨幣

機構 

本國銀行 

外國及大陸銀行在台分行 

信用合作社 

農漁會信用部 

中華郵政公司儲匯處  

貨幣市場共同基金 （93 年 10 月至 106 年 4 月） 

信託投資公司（97 年 11 月以前） 

人壽保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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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壽保險公司資產負債統計表 

產物保險公司資產負債統計表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資產負債統計表 

票券金融公司資產負債統計表 

證券金融公司資產負債統計表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資產負債統計表 

 

→ 

→中央銀行資產負債統計表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主要資產負債期限分析表 

 

→準備貨幣 

→準備貨幣變動因素分析 

→準備金與流動準備 

本國銀行資產負債

統計表 

 
存款貨幣流通量 

本國銀行存款餘額 

（附）定期存款與

定期儲蓄存款分析 

 

本國銀行放款餘額 

 

  

 

外國及大陸銀行在台分
行資產負債統計表 

信用合作社資產負債統
計表 

農漁會信用部資產負債
統計表 

中華郵政公司儲匯處
資產負債統計表 

貨幣市場共同基金資產
負債統計表 

信託投資公司資產負債
統計表 

其他貨幣機

構資產負債

統計表 

 

 

全體貨幣 

機構資產 

負債統計表 

貨幣總計數 

貨幣總計

數變動因

素分析 

全體金

融機構

資產負

債統計

表 

資產負債統計表 

各行庫月計表或

資產負債表 

國外資產負債表 

存放款等主要業

務概況表 

買入證券及投資

統計表 

同業帳戶明細表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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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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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進口押匯：  

凡憑押匯單據承做之進口融資。  

(5)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 

配合財政部自 93 年 1 月起將有關票券及債券附條件交易之會計處理由

買賣說改為融資說，自 93 年 1 月資料起將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餘額

由「證券投資」項目改列「放款」。  

3.證券投資：  

指金融機構買入各級政府、公民營企業及金融機構發行之各種有價證

券，自 95 年 1 月資料起，其金額由原始取得成本改以公允價值為準。

其中：  

(1)政府債券：  

包括中央、省（市）、縣（市）等各級政府機關發行之公債、國庫券

及市庫券。  

(2)公民營企業股份與債券：  

包括公民營企業發行之股票、公司債、商業本票、承兌匯票、受益憑證及

長期投資公民營企業之股份與股金等。  

(3)金融機構股份與債券：  

包括金融機構發行之可轉讓定期存單、儲蓄券、金融債券、股票，央行

發行之國庫券、儲蓄券，長期投資金融機構股份與股金，自 99 年 1 月資

料起，包含銀行發行的結構型商品等。  

4.不動產投資：  

係指為賺取資本利得而投資於不動產者。  

5.對金融機構債權：  

(1)對中央銀行債權：  

凡存放中央銀行之款項、繳存準備、轉存央行及持有央行發行之可轉讓

定期存單等均屬之。  

(2)對其他貨幣機構債權：  

凡存放或拆放本國銀行、外國及大陸銀行在台分行、信用合作社、農漁

會信用部、中華郵政公司儲匯處、貨幣市場共同基金及其透支之款項屬

之。  

(3)對人壽保險公司等債權：  

凡存放或拆放人壽保險公司或信託投資公司及其透支之款項屬之。  

6.庫存現金：  

凡庫存新台幣、運送中新台幣及週轉金等屬之。  

7.其他資產：  

凡不屬以上所列之各項資產者屬之，包括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內部及聯

行往來、待交換票據、固定資產、催收款及衍生金融商品之未結清餘額等，

其中內部及聯行往來係以借貸方軋抵後之淨額為準，固定資產則已扣除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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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折舊。  

(二 )負債項目及權益：  

1.國外負債：  

係指金融機構對非居住民之負債，包括國外銀行同業存款、透支國外銀行同業、

應付國外票據、承兌國外匯票、國外同業融資、匯出國外匯款、國外聯

行往來貸方餘額、國外發行非股權有價證券、對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國

際證券業務分公司及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負債與其他等。  

2.通貨發行額： 

凡中央銀行發行之鈔券及硬幣屬之。 

3.企業及個人存款： 

指公民營企業（包括產物保險、票券金融、證券金融、再保險及存款保

險公司等）、個人及非營利事業團體等在金融機構之各種存款，包括支

票存款（含保付支票、本行支票及旅行支票）、活期存款、活期儲蓄存

款、定期存款、可轉讓定期存單、定期儲蓄存款及外匯存款，但不含銀

行承做結構型商品本金。  

4.郵政儲金： 

凡中華郵政公司儲匯處收存之劃撥、存簿及定期儲金屬之。  

5.貨幣市場共同基金： 

係指銀行信託部以受託人地位，收受信託款項，運用於銀行存款、短期

票券及附買回交易之總金額達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七十以上之基金

屬之。  

6.信託資金： 

凡金融機構以受託人地位，收受信託款項，依照信託契約之條件，為信

託人指定之受益人之利益而經營之資金屬之。  

7.人壽保險準備： 

凡人壽保險業依保險法及其施行細則所提列之各種準備金屬之。  

8.政府存款： 

係指中央、直轄市、縣（市）及縣（市）以下等各級政府機關在全體貨

幣機構之各種存款。包括政府機關普通存款、政府機關公庫專戶存款、

公庫收入總存款及政府機關外匯存款。  

9.對金融機構負債： 

(1)對中央銀行負債： 

凡中央銀行存放金融機構之款項，以及金融機構以貼進之票據、擔保之

債權或其他方式向中央銀行融資者屬之。  

(2)對其他貨幣機構負債： 

凡本國銀行、外國及大陸銀行在台分行、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中華郵

政公司儲匯處（包括中華郵政公司儲匯處轉存中央銀行及一般銀行之款項）及

貨幣市場共同基金存放其他貨幣機構之款項，或以透支或以票據及其他方式借

入之款項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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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人壽保險公司負債： 

凡人壽保險公司存入之款項，或向其透支、或以票據及其他方式借入之款項屬

之。 

10.金融債券： 

凡依照銀行法有關規定，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發行之債券屬之。  

11.中央銀行發行之定期存單、儲蓄券及國庫券： 

中央銀行為調節金融，依中央銀行法發行之定期存單及儲蓄券等。其中： 

(1)定期存單持有對象為銀行、信用合作社、票券金融公司、全國農業金庫、

中華郵政公司及其他經央行核可之金融機構，利率按得標利率或固定利

率訂定，到期時本息一次清償。  

(2)儲蓄券之承購或持有對象為金融機構、個人、基金會、公民營企業及其他

團體，期限分為 6 個月、1、2、3 年期等 4 種，利率由央行公布，6 個

月期屆期本息一次清償，1、2、3 年期每半年複利一次，屆期本息一次

清償。  

(3) 央行依據國庫券發行條例發行之國庫券，償還期限每期不得超過 364 天，

採貼現方式發行，公開標售，以超過所定最低售價者，按其超過多寡依

次得標，到期照面額清償。惟自民國 88 年 7 月起，國庫券及短期借款

條例公布施行後，中央銀行不得再發行國庫券。  

12.其他負債（其他項目淨額）： 

凡不屬以上所列之各項負債者屬之，包括國內匯出款項、應付款項、預

收款項、內部及聯行往來、營業及負債準備、遞延收入與待整理負債、

兌換及衍生金融商品之未結清餘額等項，其中內部及聯行往來係借貸方

軋抵後之淨額。其他項目淨額係指其他負債扣減其他資產後之淨額，各

金融機構間之債權與負債軋抵後之淨額亦包括在內。  

13.權益： 

係指股東權益，包括股本、資本公積、保留盈餘及其他權益等。  

14.負債及權益（=資產）合計（淨額）： 

包括所有負債及權益（或資產）項目合計，不含或有負債（或資產）。合

併的資產負債統計表之負債及權益（或資產）合計採淨額列計，各該機構

間之債權與負債及其他資產與其他負債相互軋抵，淨額則列於其他項目淨

額。 

五、重要名詞定義：  

1.通貨淨額：  

指全體貨幣機構以外各部門持有通貨。亦即通貨淨額=央行通貨發行額

－全體貨幣機構庫存現金。  

2.存款貨幣或活期性存款：  

指企業及個人在其他貨幣機構之支票存款、活期存款及活期儲蓄存款。 

3.準貨幣或準貨幣性存款：  

指企業及個人在其他貨幣機構之定期存款（包括一般定期存款及可轉讓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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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單）、定期儲蓄存款、外匯存款（包括外匯活期存款、外匯定期存款及外幣

可轉讓定期存單），以及中華郵政公司儲匯處之郵政儲金總數（含劃撥儲金、

存簿儲金及定期儲金）；自民國 83 年 1 月起尚包括企業及個人持有上列機構之

附買回交易餘額與外國人持有之新台幣存款（含活期性及定期性）。自 93 年

10 月資料起包括貨幣市場共同基金。但不含銀行承做結構型商品所收本金。 

4.應提準備金與淨超額準備：  

中央銀行法規定，適用銀行法規定之金融機構，應分別根據其金融機構

支票存款、活期存款、儲蓄存款、定期存款、外匯存款、透支銀行同業、

銀行同業拆放、金融債券、同業融資、聯行往來、附買回有價證券負債、

銀行承做結構型商品所收本金及央行規定之其他負債，提列準備金。金

融機構就應提存準備金項目所提存之實際準備金，以下列資產為限：庫

存現金、在央行業務局或受託收管機構所開準備金帳戶之存款、撥存於

央行業務局之跨行業務結算擔保專戶或受託收管機構之同性質專戶存

款，經央行認可者。銀行實際持有上列各項資產的合計稱之為實際準備，

實際準備超過應提準備部分為超額準備，而超額準備再扣除央行融通後

之淨額，則為淨超額準備。  

5.準備貨幣：  

又稱為強力貨幣或貨幣基數，包括其他貨幣機構之準備金及社會大眾持

有的通貨二項，二者均係中央銀行之貨幣性負債，為創造貨幣供給量的

基礎。準備貨幣之增減變動，將直接影響其他貨幣機構可運用資金的增

減，並透過其信用創造過程，經一段期間後，對貨幣數量及社會的流動

性產生倍數擴張或收縮的效果。此一倍數即貨幣乘數，一般係以貨幣總

計數除以準備貨幣而得。  

6.貨幣總計數 M1A=通貨淨額+企業及個人（含非營利團體）在其他貨幣機構之支

票存款及活期存款。  

7.貨幣總計數 M1B=通貨淨額＋存款貨幣，或  

M1B=M1A＋個人（含非營利團體）在其他貨幣機構之活期儲蓄存

款。  

8.貨幣總計數 M2=M1B＋準貨幣。  

9.流動性負債：L=M2＋新台幣信託資金＋外匯信託資金＋人壽保險準備＋企業及

個人持有之金融債券及央行發行之國庫券與儲蓄券－信託投資公司及人

壽保險公司之庫存現金。  

亦即包括全體金融機構以外各部門持有通貨，全體金融機構收受企業及

個人之各種存款與信託資金，保險業提列之人壽保險準備，以及企業及

個人持有之金融債券、央行發行之國庫券與儲蓄券。自民國 83 年 1 月資

料起，尚加計企業及個人持有上列機構之附買回交易餘額與外國人持有

之新台幣存款。自 93 年 10 月資料起包括貨幣市場共同基金。  

10.存款  

係指其他貨幣機構收受企業及個人存款（包括活期性存款、定期及定期

儲蓄存款、外匯存款）、郵政儲金、外國人新台幣存款、附買回交易餘

額及貨幣市場共同基金，以及政府存款。即存款=活期性存款＋準貨幣

性存款＋政府存款。但不含銀行承做結構型商品所收本金。  

11.放款與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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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其他貨幣機構對企業、個人及政府部門之放款與證券投資。  

12.存款借記總額及回轉次數：  

存款借記總額係指在一定期間內，客戶提領存款之總金額；回轉次數係

指一定期間，每一元存款之提取次數，例如年回轉次數，其計算公式為： 

  存款借記總額（全月合計數）        全年營業天數  

存款平均餘額（當月每日平均數）    當月營業天數  

13.其他貨幣機構法定流動資產：  

為促使銀行對其資產保持適當之流動性，中央銀行依銀行法及中央銀行

法規定，其他貨幣機構應根據其收存之新台幣支票存款、活期存款、儲

蓄存款（扣除已質借部分後之淨額）、定期存款（扣除已質借部分後之

淨額）、公庫存款（扣除轉存央行國庫局轉存款後之淨額）、金融業互拆

淨貸差、附買回票債券負債、銀行承做結構型商品所收本金，以及其他經央

行規定之負債項目，按法定比率（民國 67 年 7 月起，該比率調整為 7％，

100 年 10 月起再調整為 10％）提存流動準備。依規定可充當流動準備

之資產，稱為實際流動資產，包括：超額準備、銀行互拆淨借差、轉存

指定行庫一年以下之轉存款、央行定期存單、公債、國庫券、可轉讓定期存

單淨額、銀行承兌匯票淨額、商業承兌匯票、商業本票淨額、公司債淨

額、金融債券淨額、經央行暨金管會核准之國際金融組織來臺所發行之新臺

幣債券及外國發行人依據「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來臺所

發行之新臺幣公司債、及其他經央行核准之資產項目。  

14.貨幣市場：  

包括金融業拆款市場及一年期以下短期有價證券進行交易的市場（初級

市場與次級市場）。交易工具包括商業本票、可轉讓定期存單、銀行承

兌匯票、商業承兌匯票、國庫券及市庫券。  

15.資本市場：  

係指一年期以上或未定期限（如股票）的有價證券進行交易的市場。包

括買賣斷交易及附買（賣）回交易。交易工具包括政府公債、公司債、

金融債券、中央銀行定存單、股票及外國機構在台發行之新台幣及外幣債券等。 

16.外匯市場：  

係指以新台幣或外幣對外幣（即第三貨幣交易）進行交易的市場，按交

易對象分，包括銀行與顧客及銀行與銀行間之交易市場，其中銀行與銀

行間市場尚包括以外幣拆借為主之外幣拆放市場；若依交易類別分，則

包括即期交易、遠期交易、換匯交易、保證金交易、選擇權交易及期貨交

易等。  

17.外匯存底：  

指國際準備中之外匯準備部分，係一國貨幣當局（中央銀行）用以挹注國

際收支逆差或維持匯市穩定時所可動用之國外資產（不含黃金），通常以

美元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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